保定市科学技术协会

市科协通字[2011]17号


关于开展保定市科协系统通讯员

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协、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基层（大学）科协：
近年来，科协系统各单位推荐的宣联人员认真履行职责，踊跃为市科协宣传部投稿，对宣传科协工作，提高科协知名度以及相互交流和借鉴工作经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保定市科协宣传阵地建设，整合科协系统宣传队伍资源，畅通市科协宣传部与各单位的联系渠道，及时掌握各单位新闻宣传线索，办好《保定科协》杂志和保定市科协网站，促进科协系统宣传工作上台阶，现开展通讯员登记工作，兹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通讯员的基本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能够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熟悉了解本单位本系统工作情况。

2、热爱通讯员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3、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和较强的协调能力；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能够及时发现、捕捉、反映各类重要信息。

4、能熟练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及办公自动化软件的使用等。

二、通讯员的主要职责
1、及时向《保定科协》杂志及保定科协网站提供新闻线索，积极宣传本单位(地区、部门)的工作成绩，内容必须真实、准确。
2、积极撰写、报送相关新闻通讯、图片、调研报告、经验总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等稿件，联系和组织本单位(地区、部门)的热心作者向市科协宣传部投稿，也可向《保定科协》杂志及保定科协网推荐优秀的科普作品。
3、协助《保定科协》及保定科协网站做好到本单位(地区、部门)采访的接待、安排等工作。
4、参加通讯业务培训。

5、完成市科协宣传部临时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通讯员的管理办法
1、根据各单位报送的候选人名单情况，研究确定市科协2011年度通讯员名单。
2、市科协宣传部负责对通讯员颁发证书，并不定期对通讯员进行培训。
3、优先选用通讯员报送稿件；每年依据来稿、用稿及通讯员工作情况，对优秀通讯员进行表彰。
四、通讯员登记报送办法
通讯员登记工作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截至10月15日，请各单位至少确定1名通讯员，详细填写2011年度市科协通讯员登记表后邮寄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报送至保定市科协宣传部。

通讯地址：保定市莲池北大街50号市委东院市科协

邮编：071000

邮箱地址：bdskxxcb@126.com（电子邮件请在标题上注明“通讯员登记”）

联系人：王芳  侯彩香

联系电话：5077562   5077557（传真）

附件：保定市科协通讯员登记表

保定市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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